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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辦學生就學貸款程序及注意事項 
 
一、申貸前準備事項 

1.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(參閱註冊須知)，請於 8/4(一)前完成減免申請再持有減免額之繳費單辦理就貸！ 
2.申貸前先自我檢視資格是否符合資格，不符者請勿至臺灣銀行申貸： 

113年家庭年收入總額 120萬元以上，「無」未成年兄弟姊妹或同學之子女，亦「無」已成年(18歲
以上)在學階段兄弟姊妹或同學之子女，為不符申貸資格，請勿前往銀行申貸。 

113年家庭年收入總額 148萬元以上，僅有 1位未成年兄弟姊妹或同學之子女或
已成年(18歲以上)在學階段兄弟姊妹或同學之子女，願意在學期間自付利息
者，再前往銀行申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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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就貸申辦程序 

申辦時程 步驟 地點 申    辦    說     明 

8/1(五) 
 

至 
 

8/12(二) 

1 

 

臺 

灣 

銀 

行 

偕同法定代理人(兼保證人)或配偶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，須備文件： 

1.登入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，填妥印出就貸申請/撥款通知書。 

2.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1份：父、母、配偶及保證人不同戶者，須一併檢 

  附戶籍謄本正本。 

3.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。 

※中低/低收入戶需申貸生活費者，請攜帶縣市政府核發之「中低/低收入戶證明」 

   正本 1份。 

2 

 
 
 
進 
修 
推 
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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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學生註冊日 8/5(二)，可寬限至註冊日後一週內完成，郵寄至本校進修推廣處

教務組或到校繳件，以完成註冊。 

*下載郵寄封面黏貼：行政單位→進修推廣處→教務組→就學貸款→就學貸款專用信封粘貼頁 
1.臺灣銀行申請/撥款通知書：第二聯學校存執聯。 

2.【進修部學分學雜費繳費單】：繳至學校核蓋就貸收件章。 

3.加貸校外住宿費者，需另繳交校外租屋契約影本(租約需跨 114年 9月~12月) 

**若到校繳件時間：週一~週五(下午 3-8時) 

開學後 

一周內 
3 

本校 

網頁

myKSU

系統 

另申貸校外住宿費、書籍費、生活費者，開學後一周內至學校網頁，登入我的 

  崑山 my-KSU填具【銀行帳戶管理系統】，待銀行撥款學校後，再撥入學生帳戶 

內(撥款時間約 11月底)，未填寫或填寫錯誤者，導致無法退款自行負責，故請 

審慎填寫！ 

二、申貸注意事項 

1.郵寄繳件者，請於開學當日向導師領取發還之就學貸款收件收據。 

2.學校彙整資料，送交教育部查核，經查核未通過者，承辦人將電話連絡學生，7日內完成補繳學費，逾

期未完成繳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，依學則規定處置！ 

3.依教育部規定，一學年分為上、下兩學期，暑期加修課程並非正常學期，故不得辦理就學貸款之申請。 

4.凡學生已享全部公費者，不得申貸！但享半公費或已請領教育補助費者(公教人員子女)，需先提出申請

更換繳費單，扣除補助款後，方得申借扣除半公費或教育補助費之差額。 

5.對保後，若未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繳件，而導致無法送教育部審核者，視同未辦理就學貸款。 

6.就貸相關法規資訊請自行上網 http://t.cn/ECyzWIy 查閱。 

【若有疑問請週一~週五下午 3-8 時，洽進修推廣處教務組 ：(06)2727175 轉 306】 

【轉學生適用】 

http://s01.calm9.com/qrcode/2019-05/WSZ05J9HOZ.png
https://my.ksu.edu.tw/file/bbcode/w3Pages/50635/71bd3855-e145-4313-93cf-177ed8075c6c/%E5%B0%B1%E5%AD%B8%E8%B2%B8%E6%AC%BE%E5%B0%88%E7%94%A8%E4%BF%A1%E5%B0%81%E7%B2%98%E8%B2%BC%E9%A0%81.pdf
http://t.cn/ECyzWI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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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附表》  

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『填寫個人資料』注意事項如下： 
臺灣銀行 

QR Code 

 
 
一、崑山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→請點選《崑山科技大學進修部》 

    (請勿點選「崑山科技大學」，其僅適用日間部學生)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就讀系所：請輸入關鍵字搜尋，選取類似系所名稱即可 

    學號：請參照進修部學分學雜費繳費單上之學號填寫 
 
 

 

 
 

三、凡就讀進修部各學制(含假日班)均須點選夜間部。 

    (請勿點選「日間部」，其僅適用日間部學生) 
 

 

 

 

四、申貸項目金額請參照本校【進修部學分學雜費繳費單】上之「學分學雜費」、「電腦及網路通

訊使用費」、「團體保險費」填寫，並請全額申貸，學生有需求者，另外可加貸書籍費 3,000

元；有校外租屋同學可加貸校外住宿費，最高可貸 29,500元，就貸資料繳回學校辦理註冊

時，需繳交校外租屋契約影本 1 份，若有校外租屋事實，但未能提供請同學至本校進修推

廣處教務組就學貸款→就學貸款申辦程序頁面中，下載「未能提供校外租屋契約切結書」，

並檢附租金繳納證明作為佐證。若確實「無」校外租屋事實者，若已完成申貸程序，並加

貸校外住宿費者，仍須請同學回台灣銀行臨櫃取消校外住宿費申貸金額，修改本學期貸款

總金額；若是校內住宿學生，僅能以校內實際住宿費為加貸上限。加貸款項(書籍費、生活

費、校外住宿費，撥款時間約開學後 2個月。 

    **注意！具有學雜費減免資格者，請務必先完成學雜費減免申請，待校方更換繳費單金額後， 

    再進行就學貸款申請。 

五、加選課程之費用：於註冊日 9/15前繳交就貸資料並完成註冊者，需增貸加退選後需補繳之

學分時數費者，請另外參閱網頁公告【就貸生增貸加退選補繳學分費申請流程】。 

六、退選課程之費用：教育部申貸辦法規定，學生實際上課學分學雜費為申貸學分學雜費之金額    

    上限，絕不可溢貸，故因退課產生之退費，校方將於學期末統一退還給臺銀，學生之貸款金 

    額即會減少。 

【若有疑問請週一~週五下午 3-8 時，洽進修推廣處教務組 ：(06)2727175 轉 306】 


